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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达
娃 央 宗）6 月 21 日 ，西 宁 市 城 区
2022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
招生考试拉开帷幕，考生满怀信心
奔赴考场。记者在西宁市第三中
学、第十一中学等考点现场，定格
一幕幕自信、闪光、温暖的瞬间。

7时 30分左右，西宁市第三中
学门口，公安民警、城管人员等工
作人员均已到位，确保站好今年中
考第一班岗。“考生和家长们都不
容易！”在西宁市第三中学维护秩
序的工作人员说，一定维持好考点
周边秩序，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
考试环境。

此时，已经有考生和家长提前
到达考场外，等待排队进入考场。
有考生拿着学习资料继续复习。
不少父母在给孩子加油鼓劲。

西宁市第十一中学考点外，考
生们在家长和老师的祝福下进入
学校候考。8时 40分左右，孩子们
有序进入考场。“只要孩子正常发
挥就行。”家长王先生说。

前来送考的朱女士告诉记者：
“在考场外等待也帮不上啥忙，就
是干着急，孩子要是知道家长在
外面等着，考试时心里也不会踏
实，还不如回去做一桌子好菜，
等着孩子回家。”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中考执
勤，希望他们能考出好成绩。”西
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南滩派出所
民警马祥元说。

门口，部分家长围在栏杆外注
视着孩子，有的举起手机拍照，直
到看不见孩子的身影，才依依不舍
地离开。

开考后，仍有少部分家长在外
等候。“这个时候，家长唯一能做
的，就是默默为孩子鼓劲、祝福！”
家长李女士说。

加油，少年！

西宁市第十一中学考点，结束当天的考试后，学生走出考场。

↑家长在考场外等待。

←考生接受检查进入考场。
图片均为西海全媒体记者 祁晓军 摄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平 通讯
员 赵梓潼）今年 6月是第 21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国网西宁供电公司按照安全生产工
作决策部署，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
岗位、穿透到基层、执行到一线，筑牢安全防
线。

“小张，剪下来的引线要绝缘包覆好，注
意导线间的安全距离，把引线固定好，方便
后段工作结束后进行接火作业……”近日，
在 10 千伏湖二路 H02-5 号杆剪接火作业现
场，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带电作
业班张旭不断叮嘱作业人员安全要点。

这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开展“安全生产
月”活动的一个缩影。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种形式，开展深入学
习、落实措施、守法履责、五问三问、深化培
训、知识竞赛、应急演练七项专项活动，全方
位、多角度地将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到位、安
全生产理念树立到位。通过“一把手”讲安
全、一线工作者互动讲安全、“我是安全吹哨
人”等活动，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要求落
实、落细、落地。还将电力安全法规、设施保
护、安全风险、事故隐患、典型违章和用电安
全知识宣传到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居民
用户，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电力设施保护意识
和安全用电水平。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筑牢安全防线

购买商业保险时，消费者可能因
各类原因会委托他人代签名，殊不
知代签名行为有可能侵害到个人权
益。

殷先生于 2017 年为自己购买了
一份年金保险，至今已缴费 4次。因
保险业务员是自己母亲的朋友，出于
信任，投保资料均由其本人亲笔签
署，保单回执由保险业务员代签字，
保险公司电话回访也由殷先生本人
亲自接听，回访中对于保险责任回答
无异议。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保
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保
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首先被保
险人的同意，不再局限于“签订合同
之时”，而是扩展到事后追认，即虽然
签订保险合同时他人代签字，但事后
知晓后并没有明确反对，也可认定被
保险人的同意。其次，被保险人的同
意不再局限于“书面”“明示”，也包
括“默示”，即“不反对”。这种不反
对不仅是明确知道，更包括“应当知
道”。在上述案例中，虽然保单回执

非投保人殷先生本人签署，但是保险
公司连续 4 年从其本人授权的银行
账户中划扣保费，说明投保人对于该
份保险合同的投保情况是完全明知
的，能证明投保人认可该保险，是对
代签名的一种追认，合同有效。

风险提示
购买保险时，一定要本人在申请

投保资料上签字，不能由他人代签，
如果因为各种原因由别人代签的，需
要对保险合同进行追认，否则会影响
到保险合同的效力。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
险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投保、被代
签名，还存在道德风险，可能危害被
保险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1.如果代签了怎么办？
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三

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
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

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
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
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交纳保险
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
的追认。

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一
条：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
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
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
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
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
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

因此，若投保时被保险人未在投
保单亲笔签名，可事后追认，也可到
保险公司办理补签名。

2.如何办理补签名？
携带保险合同、本人身份证件到

当地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柜面办
理即可。
（供稿单位：新华保险青海分公司）

买保险时可以代签名吗
代签名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